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理實施要點 

99年2月24日體育室室務會議訂定 

99年6月8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訂定 

108年5月29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 

一、為提高本校運動水準，積極培養運動優秀人才，為校爭取榮譽，特訂定「明新

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理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校學生運動代表隊(以下簡稱代表隊)選拔，除技術外，並須具備下列條件： 

（一）身心健康並經家長同意（如附件一、二）。 

（二）品德良好，具有進取心、榮譽感及團隊精神者。 

三、代表隊選手產生方式：  

（一）經教育部運動績優甄審、甄試或本校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入學之學生。  

（二）各代表隊教練公開甄選潛能優異或具運動技能之學生。 

（三）舉辦全校性各項運動競賽，發掘優秀運動選手或由教師推薦。 

四、組織：  

（一）每隊設教練、管理各一人，由本校擁有專業指導能力之教師兼任。  

（二）教練負責練習與比賽之指導事宜，管理負責全隊之管理工作。 

（三）每隊設隊長一人，由教練就隊員中遴選優秀學生擔任，協助教練與管理

完成代表隊組訓。 

五、代表隊義務： 

（一）除一般訓練比賽外，須配合體育室相關活動支援，推動校園運動風氣。 

（二）須負責維護該訓練場館整潔。 

六、練習訓練以本校場地為原則，校外練習須由教練或管理率隊並維護學生安全，

其他規定，依本校相關辦法及各隊擬定之訓練計畫實施。  

七、代表學校對外比賽成績優異，除依學生獎懲辦法記功獎勵外，並依學生對外運

動競賽獎勵要點頒發獎勵金。 

八、代表隊員有下列行為者得勒令退隊。  

（一）在學期間遇重大違規記大過以上處分或學期學科成績三分之二不及格

者，即取消其代表隊資格。 

（二）不服從教練指導。 

九、比賽經費補助原則： 

（一）參賽補助依該種類競賽規程明訂之正式出賽登錄人數為限。 

（二）對外參賽經費，須於競賽結束後二週內辦理核銷作業，若連續兩次未於

期限內完成核銷程序，次學年停止補助任何對外競賽經費。 

（三）每年10月底前繳交年度訓練計畫、最新隊員名單，並依年度訓練計畫書

執行訓練，如未能如期繳交，次學年停止補助任何對外競賽經費。 

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身體狀況評量表 

一、基本資料 

代表隊  

姓名  性別  血型  

系級  學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二、健康狀況評量 

1. 您目前是否就醫中？（否，請跳至第 2.題） 是 □ 否 □ 

   您的醫生知道您目前正要從事規律運動嗎？ 是 □ 否 □ 

   您的醫生建議不宜運動？ 是 □ 否 □ 

2. 您目前是否有服用具有治療性的藥物？ 是 □ 否 □ 

3. 您是否有心臟問題的病史？ 是 □ 否 □ 

4. 您是否有高血壓？ 是 □ 否 □ 

5. 您是否有糖尿病？ 是 □ 否 □ 

6. 您是否有氣喘及呼吸系統的病史？ 是 □ 否 □ 

7. 您是否曾因運動造成骨骼或關節方面的問題？ 是 □ 否 □ 

8. 您是否懷孕三個月內？ 是 □ 否 □ 

9. 您是否曾經因頭暈導致昏倒或喪失意識？ 是 □ 否 □ 

10.您是否抽煙？ 是 □ 否 □ 

11.您是否曾因運動有過胸痛的情形？ 是 □ 否 □ 

12.您是否有家族性心臟病史？ 是 □ 否 □ 

13.您是否已經超過三個月沒有運動？ 是 □ 否 □ 

14.是否有其他症狀：是 □（請描述） 否 □   

   ╴╴╴╴╴╴╴╴╴╴╴╴╴╴╴╴╴╴╴╴╴╴╴╴╴╴╴╴╴╴╴╴╴ 

   ╴╴╴╴╴╴╴╴╴╴╴╴╴╴╴╴╴╴╴╴╴╴╴╴╴╴╴╴╴╴╴╴╴ 

 
填表人：      （簽章） 

日  期： 

附件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 

家長同意書 

經貴子弟自評身體健康狀況，尚須經您的同意方能加入代表隊，本

人 □同意 □不同意 子女               加入運動代表隊，並願意配

合教練指導。 

 

立同意書人(家長/監護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 

家長同意書 

經貴子弟自評身體健康狀況，尚須經您的同意方能加入代表隊，本

人 □同意 □不同意 子女               加入運動代表隊，並願意配

合教練指導。 

 

立同意書人(家長/監護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體育室留存 

學生留存 

附件二 


